
船員下船船代業者協助事項 
110.9.1 

作業項
目 

船代業者辦理事項 
航港局提醒說明 

船
員

入

境 

下

船
前 

1. 應事先預約防疫旅館或集

中檢疫場所以及防疫專

車，並紀錄防疫旅館或集
中檢疫場所地址及車號。 

2. 至航務中心填寫聯檢單。 

事先填寫聯檢單 email 或傳

真至各航務中心窗口，非上

班時間由航務中心派員值班
受理。 

下

船

時 

1. 船代應與船員分開乘坐不
同車輛。 

2. 船代帶領防疫專車至船邊

接駁船員。 
3. 船代應確認船員應配戴口

罩，船員下船前應落實全

身及行李清消。 
4. 船代全程陪同下船船員辦

理通關入境相關流程，直

至離開港區。  

同船多位船員下船，原則僅
需有 1 名船代全程隨行，完

成入境出關程序後，船代隨

行至門哨出港區後即可離
開。  

船代全程隨船員完成入境出

關程序，船代隨行至港區門

哨後，船員即由防疫專車送
至防疫旅館檢疫，後續請船

代對船員進行電話關懷，落

實防疫機制。 

下
船

後 

1. 船代將聯檢單繳回航務中

心。 

2. 船員於防疫旅館或集中檢
疫場所期間，船代進行關

懷船員健康監測情形並作

成紀錄。 
 

依據本局報指揮中心防疫計

畫書，船員由防疫專車送至

防疫旅館檢疫，後續船代對
船員進行電話關懷，本局航

務中心亦將抽查船代是否落

實關懷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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